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 

第 1 條 

為促進水資源永續利用，推動再生水之開發、供給、使用及管理事項，特制定本

條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生水：指廢（污）水或放流水，經處理後可再利用之水；依其處理水源不

同，分為系統再生水及非系統再生水。 

二、系統再生水：指取自下水道系統之廢（污）水或放流水，經處理後可再利用

之水。 

三、非系統再生水：指取自未排入下水道系統之廢（污）水或放流水，經處理後

可再利用之水。 

四、再生水經營業：指依本條例許可興辦系統再生水開發案（以下簡稱再生水開

發案），提供系統再生水予他人使用者。 

五、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指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各區域水資源

開發及經營管理計畫。 

第 4 條 

應提出用水計畫之開發單位，其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位於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

畫之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以下簡稱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之用水計畫，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 

已核定用水計畫之開發單位，其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

區，經查核其各年期實際用水情形與用水計畫內容差異達一定比率或一定規模

者，應提出差異分析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並依審查結果調整用水計畫內

容，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 

依前二項規定應使用一定比率系統再生水者，如無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放流

水，應依核定用水計畫或差異分析報告審查結果，以非系統再生水或其他方式替

代之。 

前三項開發單位使用再生水之適用範圍、一定比率、一定規模、替代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5 條 

為促進系統再生水發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無償提供所轄公

共下水道系統之污水或放流水予再生水經營業及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許可之取



用者。但得收取為提供該水源所增加之建設、營運或其他必要費用；其收費應依

計費準則之規定。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積極興辦再生水開發案或

依前項規定提供污水或放流水，並得報請中央下水道主管機關，優先核定辦理該

地區之公共下水道系統建設。 

第一項一定期間及計費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興辦再生水開發案，或自提再生水

開發案之再生水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納入區域水源者，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得補助其部分建設費用。 

前項補助建設費用之範圍、補助比率、經費來源、審查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7 條 

再生水不得供作直接食用及食品業、藥品業之用水。 

再生水水質標準、使用限制及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各標的用水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有水質標準者，其供作該標的使用之再生水，應符合該標

準。 

第 8 條 

取自公共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或放流水之再生水開發案，由管理該公共下水道

系統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下列事項；該下水道系統跨二直轄市、縣

（市）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之： 

一、再生水開發案及廢（污）水或放流水使用之審查、許可、廢止、變更    。 

二、再生水開發案興建及營運之監督、查核。 

三、再生水經營業之水價核定。 

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產業園區或其他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之特定區域（以下簡稱特定園區）使用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辦再生水開發案之再生水者，由該特定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下

列事項： 

一、區內用水需求整合、分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協調。 

二、區內相關設施配置之審核。 

取自特定園區之專用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或放流水之再生水開發案，由該特定

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前二項各款規定事項。 

第 9 條 

再生水經營業，以公司組織為限。但政府機關得以基金方式運作之。 

申請籌設再生水經營業，除依前項規定以基金方式運作者外，應檢具申請書、資

本額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籌設許可，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 



再生水經營業興辦再生水開發案，應檢具再生水興建及營運計畫書、公司證明等

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興建許

可，並取得廢（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許可後，始得施工。施工中如有進度落後，

應檢附原因說明，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

請工期展延。 

再生水開發案於興建完成後，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查驗；經查驗合格，取得營運許可後，始得營運。 

經許可之再生水興建及營運計畫書，於施工中或完工後如有變更，應檢附相關文

件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其變更涉及

水質、水量、供水期程、供水區域或興辦人者，應另加附變更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前四項之許 

可文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二項至第五項規定之申請書、計畫書、相關

文件、各項許可與變更之程 

序、條件、廢（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許可年限、工期展延、審議規範、許可文件

發給、查驗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再生水經營業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

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興建許可、廢（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許可或營運許

可，並令其回復原狀、停止營運或為適當處置： 

一、自取得興建許可之日起一年半內尚未興建、興建後持續停工半年、累計停工

一年以上或施工進度嚴重落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顯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工程。 

二、未依許可之計畫內容興建、營運。 

三、未經許可，將興建許可或營運許可移轉予他人。 

再生水開發案之興建、營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影響下水道系統正常運作或損害公共利益情節重大者，得令再生水

經營業停止興建或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並為適當處置。 

第 11 條 

取自下水道系統一定水量以上之廢（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之再生水取用

案，其取用人應檢具再生水使用計畫書，敘明其取用水量、使用年限、取水構造

物詳細圖樣及說明，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廢（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許可；變更時亦同。 

取用案之取水構造物於完成興建後，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

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驗；經查驗合格後，始得取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核減取用水量或廢止其使用許可。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保留者，不在此限： 

一、未依第一項許可之計畫內容取用水量。 

二、逾第一項許可之期程未開始取用。 

三、停用半年以上。 

前三項規定之一定水量、計畫書、廢（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許可程序、使用許可

年限、完工查驗、核減水量、保留、廢止、許可文件發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 

依第九條規定申請之再生水開發案及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之取用案，不適用水

利法水利事業興辦相關規定。 

第 13 條 

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水處理設施與供水設施之設計及監造，應由技師法所

定執業範圍之相關科別技師辦理簽證。但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自行興辦者，

得由該機關或機構內依法取得相關科別技師證書者辦理。 

前項相關專業技師之科別，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技師主管機關公告之；簽證

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4 條 

再生水經營業依個別開發案之開發營運成本及合理利潤，向再生水使用者收取再

生水費；其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再生水經營業依前項規定擬訂水價詳細項目或調整再生水費，應申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但再生水經營業依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興辦者，依該法相關規定及其投資契約約定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邀集相關政府機

關、學者專家等各界公正人士審核再生水費及其調整或爭議。 

第 15 條 

再生水經營業各開發案之取水構造物、水處理設施、供水設施及依第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許可取用者之取水構造物，應定期檢查、維護管理、歲修養護，並作成檢

查紀錄，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再生水經營業應於每年一月、七月底前，將再生水開發案之廢（污）水或放流水

取用量、再生水供應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報；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許可之取用者，應申報廢（污）水或放流水取

用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按年彙整前項規定資

料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第二項之檢查項目、紀錄、申報項目、格式、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再生水經營業各

開發案及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許可取用案之管理，得派員進入事業場所、設施

範圍，實施各種工程設施、水質、水量等有關資料及紀錄之檢查，並得令相關人

員為必要之說明、配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資料；被檢查者及相關人員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員於執行檢查職務時，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證明文件或足資辨

別之標誌，並以不妨礙事業正常業務之進行為原則。 

第一項規定之檢查機關及人員，對於被檢查者之私人、工商秘密，應予保密。 

第 17 條 

意圖營利，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而提供或使用再生水，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前二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十倍以下之罰

金。 

第 18 條 

毀損再生水經營業之取水構造物、水處理設施或供水設施，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一、再生水經營業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提供再生水。 

二、使用再生水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用途。 

三、再生水經營業未依第九條第四項規定經查驗合格，取得營運許可而營運。 

四、再生水經營業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停止營運。 

五、再生水經營業未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停止營運及為適當處置。 

六、毀損再生水經營業之取水構造物、水處理設施或供水設施，致妨礙正常供

水。 

第 20 條 



開發單位未依第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按用水計畫或差異分析報告使用一定

比率之再生水、以非系統再生水或其他方式替代，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

善，而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開發單位未依第四條第二項提出差異分析報告或未於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期限內補

正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 2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再生水經營業提供再生水之水質不符第七條第二項再生水水質標準、使用限

制及應遵行事項或其標的用水之水質標準。 

二、再生水經營業未依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取得興建許可而施工。 

三、再生水經營業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回復原狀或為適當處置。 

四、再生水經營業未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停止興建及為適當處置。 

五、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許可之取用者，未依同條第二項規定經查驗合格而取

用。 

六、再生水經營業及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許可之取用者，未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定期檢查、維護管理、歲修養護，並作成檢查紀錄。 

第 22 條 

再生水經營業或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許可之取用者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拒

絕第十六條第一項之檢查、提出說明、配合措施或相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 23 條 

再生水經營業或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許可之取用者，未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申報，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 24 條 

本條例所定之罰鍰，除第二十條由中央主管機關處罰外，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 25 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提供系統再生水予他人使用者，應於本條例施行日起算二年內，

以再生水使用現況報告書替代再生水興建及營運計畫書，依第九條規定申請補辦

興建許可，並取得營運許可後，始得繼續營運；違反者，依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

處罰，其提供再生水違反第七條規定者，依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二十一條第一款

規定處罰。 

第 26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